
《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 

 修订情况对照表（2015年11月）  

 

 

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，对公司章程做出

修订。章程修订情况对照如下：  

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五条  公司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0,521.24

万元，实收资本：人民币 40,521.24 万元。 

第五条  公司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0,517.64

万元，实收资本：人民币 40,517.64 万元。 

 

第十五条 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40,521.24 万

股，均为普通股。公司发行的股票，以人民

币标明面值，每股面值 1.0 元。 

 

第十五条 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40,517.64 万

股，均为普通股。公司发行的股票，以人民

币标明面值，每股面值 1.0 元。 

 

 

 原章程其它条款不变。  

 

 

 

 

 

 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15年 11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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